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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审计署关于公路建设资金审计情况报告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０１〕１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现将审计署《关于公路建设资金审计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报告中反映的一些地区及其有关部门违反国家规定越权审批设立公路建设基金和各类行政性收费项目、违规集资以及挪用公路建设资金的问题，不仅影响了公路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加重了企业和社会负担，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其做法是十分错误的。国务院决定对违反规定的地区、部门和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各有关地区及其有关部门要对公路建设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清理，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坚决查处和纠正。对擅自设立的基金和收费项目要立即取消，违规设立的基金、收费项目及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的所得，一律上缴财政；对集资款要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对被挪用的公路建设资金要限期追回，并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对各种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领导干部以各种名义私分公路建设资金的案件要依照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筹集公路建设资金，切实加强对公路建设资金的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杜绝挤占挪用现象。今后，设立基金和收费项目、确定和调整收费标准都要按规定程序报批，任何地区和部门都不得擅自搞有偿集资活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切实加强对基金、收费、集资项目的审批管理和对公路建设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把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和阶段性的全面清理检查结合起来，彻底纠正在公路建设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方面的违法违纪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

二００一年二月十五日

关于公路建设资金审计情况的报告

（审计署　二００一年一月九日）

２０００年上半年，我署对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北、云南、黑龙江、湖南、湖北、辽宁、安徽、福建、河南、广西、重庆等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９９９年度公路建设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近年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交通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大资金投入，公路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发现，公路建设资金在筹集、管理和使用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现将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 越权审批设立公路建设基金、违规收取各类行政性收费

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越权审批设立公路建设基金、各种行政性收费项目和在公路上乱收费问题较为普遍。虽然财政部、国家计委等部门几次组织清理，但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还有２３项越权审批设立的公路建设基金和收费项目仍在执行，截止２０００年３月底，已累计征收６０．９亿元，其中１９９９年度征收３０．６亿元。主要表现：

（一）违反《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１９９６〕２９号）规定，越权审批设立公路建设基金。广东、山东、江苏、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越权审批设立公路建设基金１５项，共征收４３．９亿元，其中１９９９年度征收２０．１亿元。１９９６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开征地方新购车辆附加费，征收标准为车辆购置价的５％，征收范围与国家规定的车辆购置附加费相同，１９９９年度共征收２．６亿元。
（二）违反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公路上乱设站卡、乱罚款、乱收费的规定，收取车辆通行费。浙江、河北、云南等省在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公路（桥梁）上设立站卡，收取车辆通行费７．９８亿元。河北省１９９１年以前改扩建１１０国道怀来至宣化段，总投资１．０３亿元，其中银行贷款仅为１００万元，其余全部为财政性资金，但省交通厅在１９９２年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１９９６年省人民政府才发文核准），违规设站收费，截止１９９８年底，已累计收取车辆通行费１．７２亿元，相当于银行贷款的１７２倍。经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衢州市交通局从１９９３年９月起，在用养路费投资建设的３２０国道常山、２０５国道江山、２０５国道开化三个省界点设收费站，征收车辆通行费，自１９９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０年４月止，累计征收１．０６亿元。

（三）违反规定扩大收费范围。国家计委、财政部、交通部《关于规范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增加公路建设资金的通知》（计价管〔１９９８〕１１０４号）规定，行政机关、军队、各国驻华使领馆和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不从事取酬运输的车辆，不属于征收公路客货运附加费的范围。但云南省人民政府却批准省交通厅对非营运性车辆也征收客货运附加费，１９９９年度共征收４．７亿元，其中对政府机关征收２．５５亿元、私人车辆１．９５亿元、摩托车２２３０万元。

二、 违规集资

河北、安徽、四川省和重庆市的交通部门及有关单位违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中发〔１９９７〕１４号），未经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批准擅自集资，共募集资金１０．７亿元，有些集资还带有为本系统及权力部门人员谋取利益的性质。

安徽省阜阳市公路管理局于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９年间，未经批准，先后５次向交通系统职工集资８５４８万元，集资利率为１２％－２０％。河北省保定市交通局为建设１０７国道保定管辖段和市二环路，未经批准，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８年７月间，向市交通局及所属单位职工和省计委、省物价局、省交通厅等单位干部两次集资１．８４亿元，利率分别为１８％和１５％。上述集资利率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和个人存款利率。

三、 挪用建设资金

一些地方交通部门及有关单位挪用公路建设资金的情况比较严重，审计查出挪用金额达３１．３亿元。挪用资金主要去向：

（一）投资证券市场、购买国债等５．９７亿元。广东省交通厅所属的广东交通实业投资公司，在１９９６至１９９９年期间，共挪用车购费分成等公路建设资金２．５亿元用于炒国债，截止２０００年３月底，仍有１．０４亿元没有收回。

（二）投资楼堂馆所７．６亿元。四川高速公路公司挪用公路建设资金１．５５亿元，用于建宾馆和购买写字楼。

（三）违规出借资金７．１亿元。四川高速公路公司挪用２．１８亿元借给成都蜀海投资管理公司、四川省高速环保公司和西南交通培训中心等２０个单位，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建楼堂馆所，开发房地产以及兴办各类经济实体等。河北省道路开发中心挪用建设项目结余资金２０００万元，借给省委政研室所属的决策咨询中心，用于开办汽车出租公司。

（四）用于机关行政经费开支、发放奖金、设立“小金库”等２．５６亿元。１９９９年，湖北省交通厅在养路费中列支１５２０万元，用于弥补机关行政经费、宣传费及机关维修费用的不足。１９９９年５月，四川省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与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延长了合同工期。２０００年２月至４月，该指挥部在向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发放的“提前竣工奖”３７２万元中收取现金回扣１２０万元，用于支付有关地（市）领导和指挥部人员奖金９８．４５万元，其中按２万元至５万元不等的标准，付给乐山市、眉山地区和省交通厅的９名党政领导共２７万元。

（五）投资兴办各类从事非公路建设的公司７．４亿元。福建省财政厅经省人

民政府批准，挪用客货运附加费、车辆通行费、养路费等共计１．２亿元，作为省投资担保公司的注册资金。原四川蜀海公司（现四川高速公路公司）１９９４年投资１８００万元，与香港新中港汽车有限公司等合资组建四川新中港华通有限公司，截止１９９９年底，合资公司已累计亏损６５７９万元，蜀海公司投入的资金面临损失。

另外，审计还发现了一些地方财政、交通部门及建设单位滞留、闲置中央公路建设资金，公路项目概算审批不严，公路服务区建设标准过高，以及公路经营权转让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对上述挤占、挪用和滞留、闲置公路建设资金以及公路建设项目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们已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了审计处理。为了使存在的问题得到全面查处、及时纠正，提出如下建议：

一、对地方政府越权审批公路建设基金、违规设立行政性收费项目和在公路上违规设站收费问题，请财政部、国家计委会同省级人民政府加大清理力度，并逐一作出处理，坚决制止和纠正乱设基金、乱收费问题。

二、由于对公路建设资金监管不力，不少地方公路建设资金未能严格纳入预算管理，专项资金不能专用，造成资金使用混乱，甚至损失浪费。鉴此，请财政、交通等部门抓紧研究完善公路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切实管理好和用好各类公路建设专项资金，特别是对地方建设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对交通部门用于自身的非生产性设施建设应严格审批程序，纠正将公路建设资金用于弥补机关行政经费不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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